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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業務規則 

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八條之三 

上櫃公司屬投資控股公司，其

子公司於本國證券市場申請掛

牌者，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準用第八條之二規定： 

一、最近二個會計年度未包括

申請掛牌子公司及其他已

於國內外主板掛牌交易之

子公司之經會計師合理確

信之合併或個體擬制性財

務報表所示之擬制性營業

收入或營業利益，均較其

同期合併或個體財務報表

所示之營業收入（含停業

部門）或營業利益（含停

業部門）衰退達百分之五

十以上。 

二、最近二個會計年度未包括

申請掛牌子公司及其他已

於國內外主板掛牌交易之

子公司之經會計師合理確

信之合併或個體擬制性財

務報表所顯示之擬制性營

業損失，均較其同期合併

或個體財務報表所示之營

業損失（含停業部門）為

大者。 

第八條之三 

上櫃公司屬投資控股公司，其

子公司於本國證券市場申請掛

牌者，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準用第八條之二規定： 

一、最近二個會計年度未包括

申請掛牌子公司及其他已

於國內外主板掛牌交易之

子公司之經會計師查核之

合併或個體擬制性財務報

表所示之擬制性營業收入

或營業利益，均較其同期

合併或個體財務報表所示

之營業收入（含停業部

門）或營業利益（含停業

部門）衰退達百分之五十

以上。 

二、最近二個會計年度未包括

申請掛牌子公司及其他已

於國內外主板掛牌交易之

子公司之經會計師查核之

合併或個體擬制性財務報

表所顯示之擬制性營業損

失，均較其同期合併或個

體財務報表所示之營業損

失（含停業部門）為大

者。 

配合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

究發展基金會發布之「審計準

則委員會所發布規範會計師服

務案件準則總綱」之規定，會

計師執行擬制性財務報表之確

信案件係非屬歷史性財務資訊

查核或核閱，應適用確信準

則，爰修正相關文字。 

第十二條 

發行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

中心對其上櫃之有價證券得列

為變更交易方法有價證券，證

券經紀商於接受委託買賣時，

應先收足款券始得辦理買賣申

報： 

第十二條 

發行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

中心對其上櫃之有價證券得列

為變更交易方法有價證券，證

券經紀商於接受委託買賣時，

應先收足款券始得辦理買賣申

報： 

有關台灣證券交易所創新板上

市公司、創新板第一上市公司

被另一已上市櫃公司持股達一

定門檻終止上市之比例，業由

百分之七十調整為百分之八

十，但一般板上市及第一上市

公司之比例仍維持百分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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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款至第十一款略) 

十二、已上櫃之母公司（含金

融控股公司及投資控股公司）

未依第十二條之二第七項規定

承諾收買其持股逾一定比例之

上市櫃子公司之其他股東持有

之股份者。 

(以下略) 

(第一款至第十一款略) 

十二、已上櫃之母公司（含金

融控股公司及投資控股公司）

未依承諾收買其持股逾百分之

七十之上市櫃子公司之其他股

東持有之股份者。 

 

(以下略) 

十，爰酌修文字為一定比例，

以切符實務。 

第十二條之一 

發行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

中心得停止其有價證券櫃檯買

賣，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或

得由發行人依「上櫃公司申請

終止有價證券櫃檯買賣處理程

序」規定申請終止其有價證券

櫃檯買賣： 

(第一款至第四款略) 

五、其依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

條規定公告並申報之財務

報告，未依有關法令及一

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且情

節重大，經通知更正或重

編而逾期仍未更正或重編

者；或其公告並申報之財

務報告，經其簽證會計師

出具無法表示意見或否定

意見之查核報告或出具否

定結論或無法作成結論之

核閱報告者；或其公告並

申報經會計師有限確信之

財務預測，經其簽證會計

師出具修正式結論之確信

報告者。 

(第六款至第十三款略) 

十四、已上櫃之母公司（含金

融控股公司及投資控股

公司）未依承諾收買其

持股逾一定比例之上市

第十二條之一 

發行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

中心得停止其有價證券櫃檯買

賣，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或

得由發行人依「上櫃公司申請

終止有價證券櫃檯買賣處理程

序」規定申請終止其有價證券

櫃檯買賣： 

(第一款至第四款略) 

五、其依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

條規定公告並申報之財務

報告，未依有關法令及一

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且情

節重大，經通知更正或重

編而逾期仍未更正或重編

者；或其公告並申報之財

務報告，經其簽證會計師

出具無法表示意見或否定

意見之查核報告或出具否

定結論或無法作成結論之

核閱報告者；或其公告並

申報經會計師核閱之財務

預測，經其簽證會計師出

具否定式或拒絕式核閱報

告者。 

(第六款至第十三款略) 

十四、已上櫃之母公司（含金

融控股公司及投資控股

公司）未依承諾收買其

持股逾百分之七十之上

一、配合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

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發布之

確信準則3401A 號「公開

發行公司公開財務預測之

有限確信」之規定，爰修

正相關文字。 

二、有關台灣證券交易所創新

板上市公司、創新板第一

上市公司被另一已上市櫃

公司持股達一定門檻終止

上市之比例，業由百分之

七十調整為百分之八十，

但一般板上市及第一上市

公司之比例仍維持百分之

七十，爰酌修文字為一定

比例，以切符實務。 

三、配合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

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發布之

「審計準則委員會所發布

規範會計師服務案件準則

總綱」及「公開發行公司

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

則」之規定，會計師執行

內部控制制度專案審查之

確信案件，係非屬歷史性

財務資訊查核或核閱，應

適用確信準則，爰修正相

關文字。 

四、餘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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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櫃子公司之少數股東股

份，經依前條規定處置

後三個月內，仍未依承

諾完成收買程序者。 
(第十五款至第二十三款略) 

因前項各款情事之一停止其有

價證券櫃檯買賣者，除第四

款、第五款、第九款、第十七

款及第十八款之情形，另須符

合下列各款規定外，得於其原

因消滅且無該項其他各款原因

時，檢具相關證明書件，申請

恢復交易，本中心得自公告日

次二營業日起恢復其櫃檯買

賣，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第一款至第二款略) 

三、因前項第十七款規定停止

買賣六個月內，取得承銷

商評估報告並符合下列情

事者： 

   (第一目至第二目略) 

  （三）取得會計師合理確信

之無保留結論之會計

師內部控制制度審查

報告者。 

(以下略) 

市櫃子公司之少數股東

股份，經依前條規定處

置後三個月內，仍未依

承諾完成收買程序者。 
(第十五款至第二十三款略) 

因前項各款情事之一停止其有

價證券櫃檯買賣者，除第四

款、第五款、第九款、第十七

款及第十八款之情形，另須符

合下列各款規定外，得於其原

因消滅且無該項其他各款原因

時，檢具相關證明書件，申請

恢復交易，本中心得自公告日

次二營業日起恢復其櫃檯買

賣，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第一款至第二款略) 

三、因前項第十七款規定停止

買賣六個月內，出具承銷

商評估報告並符合下列情

事者： 

   (第一目至第二目略) 

  （三）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會

計師內部控制制度專

案審查報告者。 

 

(以下略) 

 

 

第十二條之二 

(第一項至第六項略) 

依第一項第十七款規定終止上

櫃者，或依台灣證券交易所股

份有限公司營業細則第五十條

之一第一項第十五款、第五十

條之三第三項第十款、第五十

條之十第一項第十三款規定終

止上市者，其已上櫃之母公司

應承諾無限制收購該上市櫃子

公司其餘在外流通之股票。 

(以下略) 

第十二條之二 

(第一項至第六項略) 

依第一項第十七款規定終止上

櫃者，或依台灣證券交易所股

份有限公司營業細則第五十條

之一第一項第十五款規定終止

上市者，其已上櫃之母公司應

承諾無限制收購該上市櫃子公

司其餘在外流通之股票。 

 

 

(以下略) 

有關台灣證券交易所創新板上

市公司、創新板第一上市公司

被另一已上市櫃公司持股終止

上市之比例，於營業細則第五

十條之十第一項第十三款業由

百分之七十調整為百分之八

十，但同細則第五十條之一及

五十條之三之一般板上市及第

一上市公司之比例仍維持百分

之七十，考量該等公司之已上

櫃母公司負有收購義務，爰酌

修文字，以切符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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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五條之十一 

上櫃公司依企業併購法第二十

七條概括讓與、公司法第一百

八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或其他

法律規定讓與全部或主要營業

或財產，上櫃公司應於讓與基

準日前至少三十個營業日向本

中心申請，經本中心檢視其所

送各項書件齊全暨由經理部門

審查，該上櫃公司應無下列各

款情事： 

一、最近二個會計年度未包括

讓與之營業或財產之經會

計師合理確信之合併或個

體（或個別）擬制性財務

報表所示之擬制性營業收

入或營業利益，均較其同

期合併或個體（或個別）

財務報表所示之營業收入

（含停業部門）或營業利

益（含停業部門）衰退達

百分之五十以上。 

二、最近二個會計年度未包括

讓與之營業或財產之經會

計師合理確信之合併或個

體（或個別）擬制性財務

報表所顯示之擬制性營業

損失，均較其同期合併或

個體（或個別）財務報表

所示之營業損失（含停業

部門）為大者。 

(以下略) 

第十五條之十一 

上櫃公司依企業併購法第二十

七條概括讓與、公司法第一百

八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或其他

法律規定讓與全部或主要營業

或財產，上櫃公司應於讓與基

準日前至少三十個營業日向本

中心申請，經本中心檢視其所

送各項書件齊全暨由經理部門

審查，該上櫃公司應無下列各

款情事： 

一、最近二個會計年度未包括

讓與之營業或財產之經會

計師查核之合併或個體

（或個別）擬制性財務報

表所示之擬制性營業收入

或營業利益，均較其同期

合併或個體（或個別）財

務報表所示之營業收入

（含停業部門）或營業利

益（含停業部門）衰退達

百分之五十以上。 

二、最近二個會計年度未包括

讓與之營業或財產之經會

計師查核之合併或個體

（或個別）擬制性財務報

表所顯示之擬制性營業損

失，均較其同期合併或個

體（或個別）財務報表所

示之營業損失（含停業部

門）為大者。 

(以下略) 

修正理由同第八條之三說明。 

第十五條之二十 

上櫃公司有前條情事者，應於

分割基準日前至少三十個營業

日，併同獨立專家所出具就該

次分割之換股比例、收購價格

合理性及對上櫃公司股東權益

第十五條之二十 

上櫃公司有前條情事者，應於

分割基準日前至少三十個營業

日，併同獨立專家所出具就該

次分割之換股比例、收購價格

合理性及對上櫃公司股東權益

修正理由同第八條之三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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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影響之意見書，向本中心提出

申請，經本中心檢視其所送各

項書件齊全暨由經理部門審

查，該上櫃公司應無下列各款

情事： 

一、最近二個會計年度未包括

分割部門財務數據且經會

計師合理確信之合併或個

體（或個別）擬制性財務

報表所示之擬制性營業收

入或營業利益，均較其同

期合併或個體（或個別）

財務報表所示之營業收入

或營業利益衰退達百分之

五十以上者。 

二、最近二個會計年度未包括

分割部門財務數據且經會

計師合理確信之合併或個

體（或個別）擬制性財務

報表所顯示之擬制性營業

損失，均較其同期合併或

個體（或個別）財務報表

所示之營業損失為大者。 

(以下略) 

影響之意見書，向本中心提出

申請，經本中心檢視其所送各

項書件齊全暨由經理部門審

查，該上櫃公司應無下列各款

情事： 

一、最近二個會計年度未包括

分割部門財務數據且經會

計師查核之合併或個體

（或個別）擬制性財務報

表所示之擬制性營業收入

或營業利益，均較其同期

合併或個體（或個別）財

務報表所示之營業收入或

營業利益衰退達百分之五

十以上者。 

二、最近二個會計年度未包括

分割部門財務數據且經會

計師查核之合併或個體

（或個別）擬制性財務報

表所顯示之擬制性營業損

失，均較其同期合併或個

體（或個別）財務報表所

示之營業損失為大者。 

(以下略) 

第十五條之二十二 

上櫃公司因進行第十五條之十

九之分割而辦理減資，由受讓

其營業之新設公司以所受讓營

業為對價發行新股，並全數依

比例給予被分割公司原股東

者，如該受讓新設公司符合下

列各款條件，得同意其有價證

券上櫃買賣，但不得再同時適

用本中心審查準則第三條第四

項或參與公共建設之民間機構

申請股票上櫃之補充規定有關

設立年限及獲利能力等相關排

除條件： 

第十五條之二十二 

上櫃公司因進行第十五條之十

九之分割而辦理減資，由受讓

其營業之新設公司以所受讓營

業為對價發行新股，並全數依

比例給予被分割公司原股東

者，如該受讓新設公司符合下

列各款條件，得同意其有價證

券上櫃買賣，但不得再同時適

用本中心審查準則第三條第四

項或參與公共建設之民間機構

申請股票上櫃之補充規定有關

設立年限及獲利能力等相關排

除條件： 

修正理由同第八條之三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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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款至第三款略) 

四、最近一年度編製之擬制性

財務報表，應經主管機關

核准辦理公開發行公司財

務報告查核簽證之會計師

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無

保留結論之確信報告。 

(以下略) 

(第一款至第三款略) 

四、最近一年度編製之擬制性

財務報表，應經主管機關

核准辦理公開發行公司財

務報告查核簽證之會計師

查核簽證，並簽發無保留

意見之查核報告。 

(以下略) 

第十五條之三十二 

第一上櫃公司或第二上櫃公司

依註冊地或上市地國法令移轉

對從屬公司之股權致其最近一

會計年度財務報表所顯示之營

業收入或營業利益減少百分之

二十五以上、進行分割或概括

讓與者，應於股權移轉生效

日、分割基準日或營業讓與基

準日生效日前至少三十個營業

日向本中心申請，經本中心檢

視其所送各項書件齊全暨由經

理部門審查，該上櫃公司應無

下列各款情事： 

一、最近二個會計年度未包括

移轉出資產（營運部門或

股權投資）之經會計師合

理確信之擬制性財務報表

所顯示之擬制性營業收入

或營業利益，均較其同期

財務報表所示之營業收入

或營業利益衰退達百分之

五十以上者。 

二、最近二個會計年度未包括

移轉出資產（營運部門或

股權投資）之經會計師合

理確信之擬制性財務報表

所顯示之擬制性營業損

失，均較其同期財務報表

所示之營業損失為大者。 

第十五條之三十二 

第一上櫃公司或第二上櫃公司

依註冊地或上市地國法令移轉

對從屬公司之股權致其最近一

會計年度財務報表所顯示之營

業收入或營業利益減少百分之

二十五以上、進行分割或概括

讓與者，應於股權移轉生效

日、分割基準日或營業讓與基

準日生效日前至少三十個營業

日向本中心申請，經本中心檢

視其所送各項書件齊全暨由經

理部門審查，該上櫃公司應無

下列各款情事： 

一、最近二個會計年度未包括

移轉出資產（營運部門或

股權投資）之經會計師查

核之擬制性財務報表所顯

示之擬制性營業收入或營

業利益，均較其同期財務

報表所示之營業收入或營

業利益衰退達百分之五十

以上者。 

二、最近二個會計年度未包括

移轉出資產（營運部門或

股權投資）之經會計師查

核之擬制性財務報表所顯

示之擬制性營業損失，均

較其同期財務報表所示之

營業損失為大者。 

修正理由同第八條之三說明。 

 


